附件1：
重庆交通大学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进程表
（如国家推免工作时间调整，学校随即调整）

	工作阶段
	工作内容及要求
	负责单位
	完成时间

	启动
	各学院根据学校推免工作实施办法，公示各学院推免实施细则，对2023届毕业生进行宣讲，组织学生提前准备推免加分材料，启动研究生推免学生工作。
	各学院

	即日-
9月6日前

	
	召开学校推免遴选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确定推免指标分配，开展本年度推免工作。
	教务处、相关部门
	9月13日前

	确定推免生
资格获得者名单
	各学院审查学生材料，公示申请者排名和材料明细，公示无异议后，根据推免生名额确定本学院拟推荐名单，9月15日中午12点前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各学院、学校相关部门
	[bookmark: _GoBack]9月6-15日

	
	审核推免生资格获得者名单。学校推免遴选领导小组工作会（第二次）审议、确定学校本年度推免生资格获得者名单并公示。
	教务处、相关部门
	9月16日

	
	学校上报推免学生名单
	教务处、相关部门
	9月24日前

	接收复试
	各学院组织推免生复试（含校外申请我校的推免生），并确定拟录取名单，报送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审核、汇总整理拟录取推免生材料
	各学院
研究生院
	9月28日-
10月25日

	接收录取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学校拟录取推免生名单并公示
	研究生院
	10月25日



